关于《关于加强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
当前我市正在进行省委巡视整改和安庆市委绿化工程领域巡察整改工作，巡视巡察发现绿化领域存在的问题较多，园林绿化行业管理存在短板。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巩固国家园林城市创建成果，优化机制，进一步加强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推进我市城市园林绿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城市绿化条例》、《桐城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市城管局承办起草《关于加强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bookmark: _GoBack]（一）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本实施意见主要依据《城市绿化条例》和《桐城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进行编制，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将《桐城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落到实处，做到可依可行。
（二）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责范围。由于在《桐城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中未明确其他部门的职责职能，在此实施意见中明确了各相关职能部门在城市绿化管理中的职责分工。
二、文件制定过程
此文件于2024年3月着手起草，借鉴其他城市的先进做法和经验，多次召开座谈会对实施意见进行会商，分别征求了司法局、住建局、资规局、林业局和经开区的意见，在吸纳各单位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本实施意见。
三、文件主要内容
《关于加强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共有三部分内容组成，分别是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工作内容。针对如何加强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分别从依法行政强化监管，厘清机制强化责任，规划引领强化建管，保护优先优化管理，精细管理提升品质五个方面就如何加强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提出了明确、可操作的具体方法步骤。对绿化工程建设、古树名木保护、绿化养护管理等各方面都作了明确要求。该文件涉及城管局、资规局、林业局、住建局等多个职责部门，职责分工明确。






